附件1

专业技术人员报考条件

一、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报考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二）所学专业应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职业卫生、劳动卫生、职业卫生工程、安全工程、化学工程、劳动保护、暖通空调、核工程类、矿业类、化工与制药类、材料类、机械类、仪器类、建筑类、能源动力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土木类、水利类、地质类、纺织类、轻工类、交通运输类、海洋工程类、航空航天类、兵器类、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卫生检验和临床检验、供热与通风等相关专业或具有相关专业能力的技术人员；

（三）从事职业卫生或检测检验相关工作经历1年以上。

二、放射卫生（医用辐射，工业放射）报考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职业卫生、劳动卫生、放射卫生、核工程类、核物理、放射医学、放射化学、辐射防护、医学影像等专业或具有相关专业能力的技术人员；
（三）从事放射卫生或检测评价类相关工作1年以上的技术人员；

（四）取得“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资格和通过中国疾控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卫生安全研究中心、中国卫生监督协会、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福建省职控中心及省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放射卫生相关知识系统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人员可持相关证书报考放射卫生（医用辐射方向）考试。


